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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士林

區永新段二小段 521 地號等 11 筆(原 9 筆)土地都市更新事業

計畫案」 

公聽會發言要點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 115 年 2 月 9 日（星期一）15 時 0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臺北市士林區葫東區民活動中心 

（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589 號） 

參、 主持人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梁紹芳股長 

肆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欣儀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委員、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，歡迎大家來參加由安家國際企

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「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

521 地號等 11 筆(原 9 筆)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之公辦公

聽會，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，目前任職於都市更新處事業科

的梁紹芳股長，今天邀請的專家學者是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

處理審議會的唐惠群委員。公聽會舉辦的意旨是透過公聽會讓

住戶瞭解計畫書內容並廣納各住戶之意見，住戶所提的意見實

施者均應於計畫書內載明並妥予回應，後續作為本市都市更新

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。如果各位地主想要發言，請至發

言登記處完成登記，發言順序以有書面意見為優先，現場登記

次之，會議流程會請實施者做 15 分鐘的簡報，再請各位地主表

達意見。 

陸、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： 

一、主席說明發言原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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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，未登記者，其發言不列入

會議紀錄內。 

(二) 原則採統問統達方式，發言輪數為二輪，每人 3 分鐘發言

時間。 

二、所有權人－余 (張 代理)（543 地號土地）:(第一輪現

場登記發言) 

這家店是我們一家賴以為生的地方，不理解為何都更處發一個

公文，就要我們全部配合都市更新。這是我的店面，我的生活

與生計全部都在這裡。如果沒有這家店，我們一家人要如何生

活？我們全家都是靠這間店生活，已經經營二十多年，從我爸

爸媽媽那一代開始，到現在已經六十幾年。這裡是我們養家的

地方，不只是房子，而是我們唯一的生計來源。現在要求我們

配合都市更新，那我們要去哪裡生活？難道要我們去領社會救

濟金嗎？所以我非常反對都市更新，我不同意，也沒有辦法接

受。 

三、所有權人－余 （539 地號土地）:(第二輪現場登記發言) 

都更對我們來說沒有一點保障。我跟我哥哥的立場都一樣，我

們都不贊成都更。 

四、其他到場人員－楊 :(第二輪現場登記發言) 

我們都是為以後生活在考量。問題是本案範圍不是應該是一整

片的嗎？如果現在只做幾戶，那剩下的住戶要怎麼辦？如果真

的要做都市景觀或整體美化，本來就應該整體一起來做。可現

在看起來，好像只是先把我們這幾戶納進來，剩下的住戶就讓

他們自己處理。這部分是不是也應該一起考量？如果把那幾戶

也納進來，整體規劃是不是會更完整、也更美觀。 

 



3 

 

五、規劃單位－(安家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楊慶吾處長)： 

(一) 本案 543 地號的位置，早期原有建築物其實是延伸到前面

延平北路六段的範圍。不過因為當年延平北路道路拓寬，

原有建築物大約有一半被拆除，目前只剩下這一半的建築

物存在。因此，以目前基地的面寬與深度條件來看，未來

若要單獨自行重建，實務上是相當困難的。基於整體都市

環境改善與整體發展的考量，我們才會將 543 地號靠近延

平北路六段這一側的土地一併納入本次都市更新單元。另

剛才地主也有提到商業使用的需求，這部分我們在先前簡

報中也有說明，目前建築設計已預留一樓店鋪空間，可供

未來商業使用。若地主對店面有特別需求，我們也可以再

與建築師討論，依照實際使用需求調整相關設計。另補充

說明延平北路六段該側建築物屋齡大約在民國54年至58年

間，屬於加強磚造建築，整體結構安全確實存在一定疑慮。

因此，基於安全及都市更新整合考量，才一併納入本次更

新重建計畫。若住戶有店鋪需求，我們將再與建築師進行

討論及設計。 

(二) 以目前基地條件來看，如果各位未來要單獨自行興建，基

本上是相當困難的。也因為未來可能無法單獨重建，所以

才會將各位納入本次都市更新的範圍內，一併做整體規劃。

就實施者的立場而言，當然是希望能把整個街廓都納入都

市更新範圍，進行完整的整體規劃與開發，相信沒有人會

反對整體更新的方向。不過都市更新的推動，很多時候還

是需要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慢慢來。也希望各位能先同意

參與本次都市更新，後續我們才有機會再逐步把整個街廓

納入整體規劃與設計中。實施者這邊並沒有放棄任何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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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的機會，也希望能與每一位地主取得共識。不只是各

位，包含相鄰延平北路六段這一側的建築物，都希望有這

樣子的一個機會，大家共同合作，共同推動整體都市更新，

提升建築安全，也改善整體都市環境。 

六、學者專家－唐惠群委員： 

(一) 關於範圍擴大部分，本次新增兩個地號，其中包含 539 地

號。惟上一次公展並未納入該地號，且目前地主似乎也尚

未同意，因此為何在本次公展將其納入，建議實施者後續

再補充說明納入的理由與必要性。 

(二) 本案擴大範圍後，合法建築物面積同意比例僅剛好過75%達

到門檻，這部分建議實施者後續仍需再多加努力整合。 

(三) 共同負擔比部分，雖然這次有下降，但在臺北市案件中，

超過60%共同負擔比仍屬相對偏高。後續進入權利變換階段

時，建議再檢討造成共同負擔比偏高之原因，並加強對地

主的說明。 

(四) 關於選配原則，地主也有提到店面需求，目前選配原則僅

提到「原位次」概念，建議再進一步定義清楚，例如一樓

部分是否有店面優先選配權、及樓上與一樓的選配順序等，

避免未來因店面需求而產生爭議。另車位選配部分也建議

明確規範，例如是否一戶限一車位或可多選，避免日後產

生糾紛。 

(五) 本次地下第三層新增機械停車位，建議建築師再檢核機械

車位出入口及動線設計。雖然目前有預留停等空間，但動

線為繞行進出，未來實際使用上可能造成出入口堵塞，建

議再行檢核。 



5 

 

柒、 會議結論： 

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，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

內參考。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，如各位民眾還有其他意見，

仍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，更新處將函請實施

者做回覆，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，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參

加。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，請至本市都市更

新處網站 https://uro.gov.taipei 查詢。 

捌、 散會（下午 4 時 40 分） 


